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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建设领域工人工资
支付分账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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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佛山新城管委会城市建设和水利局、佛山高新区城市建设局、各相关单位：

    现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《关于印发<广东省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15〕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区局、佛山新城局、佛山高新区局及各相关单位按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如下意见一并贯彻落实。

    一、各区局、佛山新城局、佛山高新区局要高度重视，做好牵头负责监督建设项目实施工人工资分账管理的工作。

    （一）在工程项目施工报建时，应检查该工程项目是否实施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，在商业银行设立工人工资支付账户情况；对尚未设立的，应责成相关单位在限定时间内办理。

    （二）对已报建的在建工程项目，要督促相关单位按《通知》的要求实施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，在商业银行设立工人工资支付账户。今后工人工资支付账户内的资金除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工人工资外，不得开通网上银行等电子支付渠道，不得提取现金。

    （三）各区局、佛山新城局、佛山高新区局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对没按《通知》要求实施工人工资分账管理的相关企业和单位要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诚信扣分。对发生欠薪的，要加大处罚力度，列入黑名单，对其市场准入、招投标资格和新开工施工许可等进行限制。

    二、各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和施工单位要立即行动起来，按《通知》要求实施工人工资分账管理，在商业银行设立工人工资支付账户，加强专项账户支付管理，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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